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玉溪市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0233号提案的答复
季红燕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保健品、保健理疗机械进行专项管理的建议》提案，已交由我们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保健品、物理康复理疗器械基本情况
保健品主要包括保健食品、保健用品（物理康复理疗器械）、消毒产品等，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将保健食品划归为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从注册管理、生产管理、市场监督、广告管理以及违法处罚等多方面进行了规范。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式获得，不是通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起辅助作用。近年来，低频健康理疗仪、远红外磁贴等保健康复性医疗器械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深受中老年消费者青睐，部分不法经营者利用“会议”、“培训”等营销形式，引诱消费者特别是辨别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参加一些所谓的养生保健讲座活动，通过精心布局，营造现场热烈气氛、夸大宣传所谓的“保健食品（物理康复理疗器械）”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极力蛊惑消费者以达到现场销售目的，提供一些保健品和所谓“医疗器械”供老人免费使用，夸大疗效，宣传语中还含有“无毒副作用”“无效退款”等承诺性用语，然后劝说老人花上千或上万元购买这些所谓医疗器械产品和保健品，给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权益造成严重危害，针对上述行为，我局认真履行市场监督管理职能，在着力强化保健食品、医疗器械日常监管、专项整治和监督抽检工作的同时，及时调查处理相关投诉举报，努力保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尽可能挽回相应的经济损失。
二、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工作开展情况

1.为加强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工作领导，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工作的通知》（玉市监办〔2019〕5号）的要求，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制定专项整治方案下发到9县区。细化了责任，明确了任务分工，明确了各成员单位职责，确保了整治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与各县区建立了专项整治联络员，随时掌握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情，及时上报统计表及工作进展情况。成立了部门联动的长效机制，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与10部门联合下发了整治文件、方案，建立了联合整治长效机制。并召开专题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整治重点，要求重点整治11个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公安、文旅等部门拟定整治文件和方案层层下发，并召开了专题会议安排部署落实。

2.强化主体责任意识，把对群众的伤害降到最低。召集了玉溪市直销企业、网络销售企业、会销营销场所出租者进行集体约谈，向企业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增强守法意识、自律意识、诚信经营、拒绝虚假夸大宣传。同时签订《直销企业自律承诺书》、《会销保健食品场地出租承诺书》，期间全市约谈企业256户，签订承诺书268份。

3.强化监督检查。对保健品会销营销、医疗器械体验店、酒店、宾馆、成人用品店等重点区域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百日整治行动中全市共出动人员4689人次，检查社区、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784场次，宾馆酒店1037个，保健类店铺2465个，旅游景区、农村集市947个，开展行政指导、约谈47次、开展宣传400次，受理投诉举报5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0.22万元、清理虚假信息及整改关闭网站、APP、公众号等各2条、开展协作执法56次、发现案源9件，立案9件，已结案6件，罚款人民币6.2万元。

4.强化督导检查。专项整治中注重对县区百日行动的指导督促，使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有效稳步推进。采取定期不定期进行督促检查，期间共出动人员30人次。2月25日—28日首次督查时发现了市场监管盲点“成人用品”店，所经营的产品存在涉嫌虚假夸大、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
5.强化宣传，进一步深化共治氛围。把宣传教育作为最有效的引导，保健品会销大多针对中老年人，他们自我保护能力差，容易上当受骗。为此，坚持打击与教育并重，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在晚间人员较集中、人流较大的广场大屏幕上播放宣传片，告知保健品欺诈销售的常见套路及其危害性。并通过单位电子显示屏、手机客户端等媒体加强对“百日行动”的集中宣传。部分县区印发宣传资料向市民宣传保健食品科普知识，侧重揭秘保健食品非法推销的各种手段和陷阱，指导老年消费者一旦陷入陷阱，如何有效维权，公布投诉举报渠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发放印有法律法规、食品安全知识、区分保健食品与药品区别的宣传知识手则3000余份。全市均在保健食品经营门店标注消费提示“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使用”的消费提示。

三、“保健”市场监管工作中存在问题和困难

1.通过督查发现各县区案源少，尽管各县区对保健市场乱象都进行了监督检查，但虚假夸大宣传共性问题是取证困难，会销营销场所大多在执法人员上班前就结束活动。实际监管中，会议现场往往会有营销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把控，只允许熟悉的老人入场，执法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取证。大多数中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渠道并非在药店。多数是通过电话销售和大型健康咨询会现场在这些场合进行购买。产品绕过政府部门的监管。

2.取证难、查处难。违法行为更加隐蔽，证据难以保存。一些经营者为了“避风头”，出现暂时关门歇业、转移经营场所、转入地下经营等，加大了查处难度；理解难。普通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对“保健”市场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容易被小恩小惠诱惑的心理基础短期内难以消除，甚至容易形成执法办案阻力；认定难。“保健”市场领域广、商品类别多，违法行为复杂，专业性较强。新业态、新问题发展变化迅速，一些违法行为人走在法律的边缘，已合法的外衣掩盖侵害百姓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本质，逃避法律规制。

四、下一步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工作打算

1.继续保持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的高压势态，将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夸大、违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宣传，努力提高公众的辨识力和自我防护能力。

2.维护“保健”市场秩序稳定工作常态化，各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加强管辖范围内直销企业监管力度，防止“保健”市场变为滋生传销的土壤；强化警示宣传，并将老年健康、医学常识和警惕骗局等知识向家人、朋友广泛宣传；加强线索摸排，提升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强化人民群众对“保健食品、保健用品”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和对虚假宣传防范意识，切实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和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净化“保健”市场环境，促进保健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感谢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联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以健康讲座、免费体检等名义，聚集老年人并向其推销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借以敛财的行为，坚决取缔无照经营窝点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或欺诈行为，进一步净化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希望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人：杨琳杰，电话：0877-2024903）



